
  【主要负责人解读】曹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林化解读曹
政办字〔2023〕5 号曹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曹县养老

服务体系创新示范县 创建实施方案》的通知

  

  2023年 6月 26日，曹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曹县养老服务体系创新示范县创建实施方
案》的通知（曹政办字〔2023〕5号）。社会各界对《曹县养老服务体系创新示范县创建实施方
案》广泛关注，希望进一步了解相关工作内容。

  今天，记者就《曹县养老服务体系创新示范县创建实施方案》相关内容解读专访了曹县民政
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林化通知。

  记者：王局长，您好，近期发布了《曹县养老服务体系创新示范县创建实施方案》，很多群
众从多种渠道获悉了《曹县养老服务体系创新示范县创建实施方案》，请问，我县是基于什么样
的考虑发布的《曹县养老服务体系创新示范县创建实施方案》？

  王林化：《曹县养老服务体系创新示范县创建实施方案》的发布背景主要是为实施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夯实筑牢我县养老基础，整体有效解决县域养老问题，促进我县养老服务
体系创新，扩大有效服务供给，根据《山东省民政厅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创建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
新示范县（市、区）的通知》（鲁民〔2021〕64号）要求，围绕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以区域为单元的系统化、可持续、可复制的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强
化组织领导，整合要素资源，突出改革集成，扩大有效服务供给，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多样化、
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积极探索社区居家养老、智慧养老、旅居养老等产业发展新模式，培育一
批创新型养老企业，建设康养福地，引领全省养老服务向更高质量发展。

  记者：可以说，《曹县养老服务体系创新示范县创建实施方案》的发布既是上级要求，也是
现实需要。那么在《曹县养老服务体系创新示范县创建实施方案》制定过程中，肯定经过了深思
熟虑，请您简要说明一下制定过程。

  王林化：2023年 4月底，我局向县政府作了《关于争创全省县域养老服务体系示范县的汇
报》，2023年 5月关于我县创建县域养老服务体系示范工作的申请报告，并形成了《曹县关于创
建县域养老服务体系示范工作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文本征求意见稿，同时向各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以及各相关单位进行征求意见，在结合充分调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不断补充
修改完善《曹县养老服务体系创新示范县创建实施方案》文本，形成《曹县养老服务体系创新示
范县创建实施方案》送审稿。2023年 6月，形成《曹县关于创建县域养老服务体系示范工作的实
施方案（曹政办字〔2023〕5号）》文件。

  记者：《曹县关于创建县域养老服务体系示范工作的实施方》的实施工作将全面展开，请您
简要介绍下我们如何保障实施？

  王林化：1、加强组织领导。成立曹县养老服务体系创新示范县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委副
书记、县长孟令选同志任组长，县政府二级调研员赵洪军同志任副组长，县民政、财政、住建、
房产服务中心、发改、卫健、医保、人社、教育、自然资源和规划、市场监管等部门负责人和镇
街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民政局，王林化同志担任办公室主任。
2、加大宣传引导。通过各级各类媒体，广泛宣传开展创新示范工作的重要性，形成家喻户晓、广
泛参与的共建局面，对创建过程中，表现积极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重点宣传表彰，总结好的经验做
法，提升社会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3、落实资金保障。对创建考核指标中，需要政府投入的，列
支专项经费，并做好的经费的监督管理，实行专款专用、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
截留、挤占、挪用和骗取补助资金，全过程接受监督，杜绝暗箱操作。4、强化监督检查。创建领
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对养老服务重点任务督导，实行“周调度、月通报”制度，加强对示范创建
工作跟踪指导督查，确保创建工作责任到位、任务落实。


